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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“营改增”改革试点效果明显，截至 2012年 6月
25日，90%的企业税负降低，与 2011年同期税负相比，降
幅达 10%，其中小规模纳税人税负降低尤其明显，降幅达
40%。到2012年底上海企业税负减轻166亿元，租赁业、文
化产业、鉴证服务、信息技术业税负普遍降低，但物流业、

交通运输业税负不降反增，仓储运输业28%的企业税负增
幅超过10%，到2013年2月底，试点企业减税550亿元，增
负企业由10%下降至5%，并呈逐月下降趋势。
总的看，“营改增”试点的效果可以概括为“三个效

应”，即减税效应、财政体制改革倒逼效应、产业发展效

应。而“营改增”的少部分企业试点后税负增加，则主要是

“营改增”改革对不同行业税负影响不同，因为不同的行

业产业链、产品利润率、资本有机构成、税率、税制、税收

优惠政策不同。基于此，本文试图分析“营改增”对企业税

负的影响以及“营改增”税负的价格效应。

一、“营改增”税负影响因素分析

设A企业销售收入为R，增值税税率为 t1，营业税税
率为 t2，购进货物总金额为C，第 i种商品或劳务的可抵扣
金额为Ci；货物没有期初期末余额（不影响结果的正确

性），因各种原因可能发生增值税抵扣链中断（如成本构

成无法取得增值税发票，增值税发票不符合抵扣要求、免

税等）；C>Ci。则：

“营改增”后B企业的税负变化额为：
T=t1R-∑ tiCi-t2R （1）
式中：t1R表示销项税额；∑ tiCi表示所有可抵扣商品

的进项税额的合计数；t2R表示“营改增”前应缴纳的营业
税额。

则“营改增”税负变化率为：

T′= t1R -∑t iCi - t2R
R = t1 - t2 -

∑tiCi
R

（2）

设 t̄表示进项税平均税率，则：

T′= t1 - t2 -
∑tiCi

R = t1 - t2 - t̄1
∑C

C × C
R

（3）

式中：（t1 - t2）表示“营改增”后税率变动的增（减）税

效应；-
∑tiCi

R
表示进项税额抵扣的减税相应；T′表示

“营改增”后税负变化净效应；
∑Ci

C
表示购进商品增值税

进项税额可抵扣比重；C
R 表示销售成本率。

由式（3）可知，“营改增”后服务业税负影响因素包括
增值税税率（t1）、行业税负差距（t1）、营业税税率（t2）、购
进商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比重、产品销售成本率（或毛

利率、增值率）。

从式（3）各变量因素可以看出，增值税税率越大（当
前增值税税率分为17%、13%、11%、6%、3%、0、免税），则购
进货物行业税负差距（t-t1）越大，企业税负越重；营业税
税率越大，企业税负越轻；因购进货物部分增值税进项税

额抵扣链中断，则不可抵扣商品金额越大，企业税负越

重；毛利率（增值率）越高，企业税负越轻，因为增值税就

是对商品增值额增收的税。

当增值税税率较低、营业税税率较高、增值税抵扣链

条中断较少、产品增值率较低时，“营改增”后企业税负较

轻。反之，企业税负增加。

二“营改增”税负价格效应分析

（一）“营改增”的税负价格效应

增值税仅对增值额征税，进项税额环环抵扣，与生产

环节多少无关；营业税不可抵扣，进入生产成本，生产环

节越多，税负越重，导致对生产复杂产品的税收歧视。

上述A公司产品生产经过n个环节，pi表示含税销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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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，p̄i表示不含税价格，即生产价格，i表示生产或销售
环节，i=1，2，…，n，p i = p̄ i（1+t1），t1表示增值税税率。

1. 当征收增值税时，因为增值税不进入生产成本（价
外税），所以 p̄i p̄ = p̄i - 1 + z i。

设厂商购买原材料为 p0金额（含税价），则：

=1+t1-1=t1 （4）
式中，T1表示最终产成品的增值税税负。

2. 假如A公司产品征收营业税，而营业税进入生产
成本（价内税），则 p̄i = pi - 1 + z i，p i = p̄ i(1 + t2)，pi表示 i环
节的价税合计，t2表示营业税税率。

设各环节增值率均为 a，即 zi/pi=a，i=1，2…，n，

p0 = z0，pn =
zn
a
，则：

z i = a( )1 + t2 ( )p i - 1 + z i = a( )1 + t2








z i - 1

a + z i ，即：

z i =
1 + t2

1 - a( )1 + t2

zi - 1

设
1 + t2

1 - a( )1 + t2

= b，则：

zi=bzi-1 （5）
z1 = a(1 + t2)(p0 + z1)

z1 = 1 + t2

1 - a( )1 + t2

p0 = bp0

由式（5）可知：

= 1
a







1 - 1

1 + t2
（6）

可见，当生产环节n很多时（复杂产品），增值税和营
业税的税负差异取决于两种税率的高低和生产环节增值

率。当 a>t2［（1+t2）t1］时，产品征收营业税具有税负优势。
并且产品各生产环节增值率 a越大，t2越小，营业税税负越
小，而增值税税率越小，营业税税率越大，生产环节间增

值率 a很小时，营改增越具有税负优势。
（二）增值税抵扣链中断的税负价格效应

若增值税某环节抵扣链中断，改征营业税，则价外税

优势变小。设上述A公司产品生产经过三个环节，和 的

上标 i表示生产阶段，并设各环节增值税税率 相等（上

标 i仅用来判别是否重复征税），Ti表示最终产品税负，i=
1，2，3。如式（4）已证明，当增值税抵扣链没有中断时，则
Ti=t。

1. 若在第二生产环节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，则产品
税负为：

（7）

式中，T2>T1，说明第二生产阶段增值税抵扣链中断

税负较重。因为在第二生产环节增值税抵扣链中断，发生

了重复增税。

式（7）各符号的含义是：第一项 t3
1表示产品的增值税

税负（因为 t3
1 = t1），后面两项表示第二生产环节增值税抵

扣链中断出现的重复征税，并且重复征税是通过中间环

节投入传递的。

召. 若在第三生产环节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，则产品
税负为：

（8）

式中：T3和T1的大小不能确定，主要受增值税率和营

业税率及第二生产环节增值率的影响。若 t2>a/（1-a），则
T3>T1。若增值率 a较大，营业税率 t2较低，则，T1>T3。同

样T3也发生了重复征税。但上述T1与T3的对比分析不确

定因素太多，导致分析结果不明朗。对于制造业和商业企

业而言，一般增值税税率 t1=17%，低税率为 13%，营业税
税率 t2=5%。

设T1=T3，则：

T1 =
[ ]p0 (1 + t1)+ z1 + z2 +⋯zn (1 + t1)

p0 (1 + t1)+ z1 + z2 +⋯+ zn
- 1

p̄n = p0 (1 + t1)+ z1 + z2 +⋯+ zn

T1 = pn p̄n - 1，即：

z2 = bz1 = b2p0

z i = bi p0

pn
p̄n

- 1 =
1
a bnp0

p0 + z1 + z2 +⋯+ zn
- 1

=
1
a bnp0

p0 + bp0 + b2p0 +⋯+ bnp0

- 1

×





1 - 1
b - 1 = 1

a[1 -
1 - a( )1 + t2

1 + t2

]- 1

=
1
a bn

1 +∑
i = 1

n
bi

- 1 =
1
a bn

bn + 1 - 1
b - 1

- 1 =
1
a







1 - 1
b

1 - b-(n + 1) - 1

− −− −− −−−−− −−− −− −− −−−−− −−n→+∞1
a

pn =
zn

a =
bnp0

a

T2 = p3 p̄3 - 1 = p3 (p̄1 + z2 + z3)- 1

=
[p̄1(1 + t1

1)+ z2](1 + t2
2)+ z3

p̄1 + z2 + z3

(1 + t3
1)- 1

=
(p̄1 + z2 + z3)+(p̄1t1

1 + p̄1t1
1t2

2)+(p̄1 + z2)t2
2

p̄1 + z2 + z3

(1 + t3
1)- 1

= t3
1 +

p̄1

p̄1 + z2 + z3

t1
1(1 + t2

2)(1 + t3
1)+

p̄1 + z2

p̄1 + z2 + z3

t2
2(1 + t3

1)

= t3
1 +

p̄1

p̄1 + z2

×
p̄1 + z2

p̄1 + z2 + z3

t1
1(1 + t2

2)(1 + t3
1)+

p̄1 + z2

p̄1 + z2 + z3

×t2
2(1 + t3

1)

T3 = p3 p̄3 - 1 = p3 (p̄2 + z3)- 1

= p̄3(1 + t3
2)

p̄2 + z3

- 1 = [(1 + t2
1)p̄2 + z3](1 + t3

2)
p̄2 + z3

- 1

= t3
2 +

p̄2

p̄2 + z3

×(1 + t3
2)t2

1

t i
1 t i

2

t i
1

□·56· 2015.03



全国中文核心期刊·财会月刊□
t1 = t3

2 +
p̄2

p̄2 + z3

(1 + t3
2)t2

1

（9）

同理可计算得出：当 t1=13%时，z3/p2=70.63%。
可见，如此高的成本加成率，对于制造业和商业企业

都是不可能的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是因为第三生产阶

段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发生了重复增税，所以T3>T1。

（三）两税税负价格效应结论

营改增后税负差异包括三个因素：两种税率的差别、

增值率和生产环节多少。如果生产中间环节增值税抵扣

中断（征收营业税），最终产品税负大于非中断税负（T1）。

如果增值税抵扣链在最后环节中断，增值税和营业税两

种税负不能确定，当增值率较小、营业税税率较高时，增

值率较小产品营改增税负较轻，但存在重复征税。在当前

税率情况下，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，增值税最后环节抵扣

链中断情况下税负较重，因为发生了重复征税。

可见，“营改增”避免了抵扣链中断，税负较轻，产品

降价空间增大；“营改增”对部分增值税扩围行业的产品

税负不确定，当增值率较小、营业税税率较高时，增值率

较小产品“营改增”税负较轻。

三、完善“营改增”的政策建议

1. 缩小行业间税负差距。当前，我国增值税设置多档
税率，通常税率 17%，低档税率 13%，远高于世界平均水
平。亚太经合组织其余 17个增值税成员国平均税率为
11.15%。我国低档税率高出平均税率近 2个百分点。也远
高于原营业税税率5%（如有形资产租赁业）和3%（如交通
运输业），这正是交通运输业和租赁业在“营改增”试点中

税负不减反增的重要原因。

试点中新增设的两档税率11%和6%也远高于原营业
税税率，因为新增两档税率是在“营改增”全面推行后，进

项税额完全抵扣的条件下计算的税率，而当前“营改增”

范围有限，进项税额能抵扣部分较少，所以税率偏高。当

前税率档次较多，影响行业税负公平。应简并、下调增值

税税率，以缩小行业税负差距，降低企业税负，同时还可

以降低税制设计成本。

2. 放宽增值税抵扣范围。现行增值税税制、税率是根
据生产性企业设计的，企业产品、原材料、生产用固定资

产购进均能取得进项税额发票，不存在抵扣链中断问题。

而我国服务业、交通运输业、（生产企业外）其他第二产业

等成本构成与生产性企业差异较大，除建筑业外，企业行

业成本构成中很难取得增值税进项税额发票。如交通运

输业的成本构成包括运输工具、租赁费、维修费、外包费、

过桥过路费、油料成本、保险费、搬运费、人工工资，除运

输工具外均不能取得进项税额发票，造成抵扣链中断，导

致重复征税。这也造成了部分交通运输业企业“营改增”

税负不降反升。

由于鉴证咨询、文化业、信息技术、物流辅助、研发等

服务业成本以无形资产和人力资本为主，成本均不能取

得进项税额发票，因而放宽人力资本、无形资产的进项税

额抵扣办法可以采用加计扣除法。如交通运输业当前成

本抵扣率是 40%，则加计抵扣 90%，建筑业成本抵扣率是
55%，则加计抵扣 40%。交通运输业 2009年以后购进的生
产用固定资产，按净值分期抵扣。

3. 完善增值税收入分配体制。根据中央与地方财政
分配原则，“营改增”后行业的增值税归中央征收，但因其

是地方税，地方财政也有份。于是增值税收入分配出现两

种情况：①第三产业增值税收入划归地方财政所有；②第
二产业增值税由中央和地方共享。这样税收征管较复杂，

既按中央和地方比例分配，又按产业类别分配。这会造成

国税、地税、财政部门工作量加大，并影响各利益主体的

工作积极性和税收及时入库。

本文认为，中央和地方对增值税收入分配原则应当

有一个新思路，应根据财权和事权对等原则计算，来确定

一个合理的分配比率，不能按照产业类别分配。国家税务

总局负责征收“营改增”企业税额，然后在中央和地方之

间按比例分配，并考虑各地方的财政能力、公共需要、消

费水平、人口规模等，重点向西部地区倾斜，缩小地方政

府财力差距，这有利于地区之间发展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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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% = 5% +
p̄2

p̄2 + z3
( )1 + 5% × 17%

z3 p̄2 = 48.7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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